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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報表附註    二零零四年三月三十一日

1. 公司資料

本公司之註冊辦事處位於Clarendon House, 2 Church Street, Hamilton HM 11, Bermuda，香港主要

營業地點則位於香港皇后大道中8號8樓。

年內本集團主要從事下列主要業務：

‧ 提供及安裝防火級數木門組合、提供室內裝修及翻新服務以及其他木工工程；及

‧ 買賣木材。

2. 經修訂香港會計實務準則（「會計實務準則」）的影響

會計實務準則第12號（經修訂）「所得稅」首次適用於本年度之財務報表。

是項會計實務準則對財務報表所列所得稅數額並無重大影響。然而，有關附註披露則較早前要求者

更為廣泛。有關詳情載於財務報表附註10，當中包括本年度會計虧損與稅項開支之對賬。

3. 主要會計政策概要

編製基準

財務報表乃按照香港會計實務準則、香港公認會計原則及香港公司條例之披露規定，以歷史成本法

編製。

綜合賬目基準

綜合財務報表包括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截至二零零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財務報表。年內收

購或出售的附屬公司業績分別計自收購生效日期起或計至出售日期止綜合計算。集團內公司間一

切重大交易及結餘於綜合賬目時對銷。

附屬公司

附屬公司為本公司直接或間接控制其財務及經營政策的公司，以便從其業務獲利的公司。

附屬公司的業績列入本公司的損益表，並以已收及應收股息為限。本公司於附屬公司的權益按成本

減任何減值虧損列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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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主要會計政策概要（續）

聯營公司

聯營公司乃指附屬公司以外，本集團長期持有其權益，一般不少於股本投票權20%，且可對其行使

重大影響力之公司。

本集團應佔聯營公司的收購後業績及儲備，分別列入綜合損益表及綜合儲備內。本集團於聯營公司

的權益乃按本集團應佔資產淨值減任何減值虧損，以權益會計法列入綜合資產負債表內。收購聯營

公司產生的商譽列作本集團於聯營公司的權益一部分。

商譽

收購附屬公司及聯營公司所產生的商譽指收購成本超出本集團分佔於收購日期所收購可識別資產

及負債公平價值的數額。

收購所產生商譽於綜合資產負債表內確認作資產，並以直線法按其不超過20年之估計可用年期攤

銷。就聯營公司而言，任何未攤銷商譽計入其賬面值內，而非在綜合資產負債表內獨立列為可識別

資產。

於出售附屬公司或聯營公司時，出售收益或虧損乃經參考出售日期的資產淨值計算，包括仍然未作

攤銷的應佔商譽數額及任何有關儲備（如適用）。

商譽的賬面值每年審閱，並在認為必需的情況下就減值作出撇賬。除非減值虧損乃因特殊性質且預

期不會重現之特定外在事件而出現，而其後發生之外在事件已抵銷該事件的影響，否則早前確認的

商譽減值虧損不予撥回。

有關連人士

如其中一方有能力直接或間接控制另一方，或對另外一方的財務及經營政策有重大影響力，則雙方

被視為有關連人士。倘雙方均受同一控制或受同一相當影響，則雙方亦被視為有關連人士。有關連

人士可為個人或公司實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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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報表附註    二零零四年三月三十一日

3. 主要會計政策概要（續）

資產減值

於各結算日均會評估是否有任何跡象顯示出現任何資產減值，或是否有跡象顯示於過往年度就資

產先前所確認的減值虧損可能不再出現或減少。倘存在有關跡象，則估計該資產的可收回款額。資

產的可收回款額乃按資產的使用值或其銷售價淨額（以較高者為準）計算。

當資產的賬面值超過其可收回款額方會確認減值虧損。減值虧損於產生期間自損益表扣除。

當釐定資產可收回款額所用估計出現變動，方會撥回以往確認的減值虧損，然而有關數額不得高於

倘以往年度並無就資產確認減值虧損而應釐定的賬面值（扣除任向折舊／攤銷）。減值虧損的撥回

在產生期間計入損益表。

固定資產及折舊

固定資產按成本減累計折舊及任何減值虧損列賬。

資產的成本包括其購買價及任何令資產達致原訂用途所需操作狀況及位置所產生的直接應佔成本。

在固定資產投入運作後產生的支出（如修理及保養費用）通常於有關支出產生的期間內自損益表扣

除。若可清楚顯示有關支出導致因使用固定資產而預期獲得的未來經濟效益增加，則有關支出將撥

充資本作有關資產的額外成本。

折舊乃就其估計可用年期，以直線法撇銷各資產的成本計算。就此採用的主要年率如下：

租賃物業裝修 20%

傢具、裝置及辦公室設備 20%

汽車及遊艇 20%

於損益表中確認的出售或廢棄固定資產收益或虧損，乃有關資產的出售所得款項淨額與賬面值的

差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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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主要會計政策概要（續）

租賃資產

凡將資產擁有權絕大部分回報及風險轉移至本集團的租約（不包括法定業權）皆列作融資租約。在

融資租約開始時，租賃資產的成本按最低租金付款的現值撥充資本，並連同負債（不包括利息部分）

列賬，以反映購買及融資。根據撥充資本的融資租約持有的資產列為固定資產，並按資產的租賃年

期及估計可使用年期（以較短者為準）折舊。該等租約的融資成本在損益表中扣除，以便於租賃年

期內產生固定扣除比率。

以融資性質的租購合約購入的資產列作融資租約，惟該等資產按其估計可使用年期折舊。

凡資產擁有權絕大部分回報及風險仍歸出租人的租約，皆列為經營租約。經營租約項下應付租金乃

按租賃年期以直線法在損益表中扣除。

長期投資

長期投資指擬持作長期投資的非上市股本證券投資，乃按成本減任何減值虧損列賬。

當證券的公平值降至低於其賬面值時，除非有證據證明該下降乃屬暫時性，否則證券的賬面值均減

至董事所估計的公平值，減值數額則於產生期間自損益表扣除。當導致減值的情況及事項不再出現，

並具備有力證據顯示新情況及事項將於可見將來持續，則原先在損益表扣除的減值將撥入損益表，

惟以原先自損益表扣除的數額為限。

工程合約

合約收益包括協定合約金額及更改指令與索償的適當金額。合約成本包括直接材料、分包成本、直

接工資以及適當比例的非固定及固定經常性建築費用。

工程合約的收益以完成百分比方法確認，按已完成部分的工程價值佔每份合約總值的百分比計算。

可預見的虧損在管理層可預期時即作撥備。

如迄今已產生合約成本加上已確認溢利減已確認虧損超過進度賬款，超出的金額將列作應收合約

客戶款項。

如進度賬款超過迄今已產生合約成本加上已確認溢利減已確認虧損，則超出的金額將列作應付合

約客戶款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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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報表附註    二零零四年三月三十一日

3. 主要會計政策概要（續）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就綜合現金流量表而言，現金及現金等價物包括手頭現金及活期存款，以及一般於購入後三個月內

到期而可隨時轉換成已知數額現金且就價值變動所承擔風險極微的高流動性投資，減去須按通知

償還並構成本集團現金管理一部分的銀行透支。

就資產負債表而言，現金及銀行結餘包括手頭現金及銀行存款（包括定期存款），且無指定限制用

途。

撥備

因過去發生的事件而導致目前須承擔責任（法律或推定責任），並可能導致將來有資源流失以償付

該責任，而該責任的金額能夠可靠估計時，撥備即予確認。

當有重大折現影響時，會就預期須用作償付責任的未來開支於結算日的現值，確認撥備。因時間過

去所導致折現現值的額增加，會列入損益表的融資成本。

所得稅

所得稅包括即期及遞延稅項。所得稅於損益表確認，或倘有關稅項與相同或不同期間直接於權益確

認之項目相關，則於權益確認。

遞延稅項須按負債法，就於結算日資產及負債的稅基與用於財務申報的賬面值產生的所有暫時差

額作出撥備。

遞延稅項負債就所有應課稅暫時差額確認，

‧ 惟不包括產生自商譽或最初確認資產或負債，及於進行交易時不影響會計溢利或應課稅溢

利或虧損的遞延稅項負債；及

‧ 包括與於附屬公司及聯營公司的投資相關的應課稅暫時差額，惟假若可控制暫時差額的撥

回時間，且暫時差額有可能在可預見未來不會撥回則除外。



財務報表附註    二零零四年三月三十一日

浩基集團有限公司

二零零四年年報

27

3. 主要會計政策概要（續）

所得稅（續）

遞延稅項資產乃於有可能以應課稅溢利抵銷可扣減暫時差額與未運用稅項資產及未運用稅項虧損

結轉時，就所有可扣減暫時差額、未運用稅項資產及未運用稅項虧損結轉確認，

‧ 惟不包括產生自初步確認資產或負債，及於進行交易時不影響會計溢利或應課稅溢利或虧

損所產生可扣減暫時差額相關的遞延稅項資產；及

‧ 包括與於附屬公司及聯營公司的投資相關之可扣減暫時差額，惟遞延稅項資產於暫時差額

可能在可預見未來將會撥回及應課稅溢利將可抵銷暫時差額時方予確認。

遞延稅項資產賬面值於每個結算日審閱，並於可能並無足夠應課稅溢利抵銷所有或部分遞延稅項

資產時減少。相反，先前尚未確認之遞延稅項資產於有足夠應課稅溢利抵銷所有或部分遞延稅項資

產時確認。

遞延稅項資產及負債，乃按根據結算日已頒佈或實質頒佈的稅率（及稅法）預期於變現資產或清償

負債期間適用者計算。

收益確認

收益乃於本集團有可能取得經濟利益及能可靠地計算有關收益時按下列基準確認：

(a) 銷售貨品的收益於其擁有權之主要風險及回報已轉歸買家，而本集團對售出貨品再無有關

擁有權方面之管理或實際控制權時；

(b) 工程合約的收益按完工百分比確認，詳見上文會計政策「工程合約」一段；及

(c) 利息收入經考慮本金結餘及適用實際利率後按時間比例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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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報表附註    二零零四年三月三十一日

3. 主要會計政策概要（續）

股息

董事建議派付的末期股息，在資產負債表的資本及儲備中列為保留溢利的獨立分配，直至獲股東於

股東大會批准為止。當該等股息獲股東批准及宣派後，會確認為負債。

由於本公司的組織章程細則授權董事宣派中期或特別股息，因此，中期或特別股息會同時建議及宣

派。故此，在建議及宣派中期或特別股息時，立即確認其為負債。

外幣交易

外幣交易乃按交易日的適用匯率折算。於結算日以外幣結算的貨幣資產及負債均按當日的適用匯

率折算。匯兌差額撥入損益表中處理。

僱員福利

退休福利計劃

本集團根據強制性公積金計劃條例設有定額供款強制性公積金退休福利計劃（「強積金計劃」），供

合資格參加強積金計劃的僱員參加。供款根據僱員基本薪金若干百分比計算，並於按強積金計劃的

規定應支付時於損益表扣除。強積金計劃的資產由獨立管理的基金與本集團的資產分開持有。當向

強積金計劃作出供款時，僱員即享有本集團的全數僱主供款。

購股權計劃

本公司設有購股權計劃，旨在向對本集團的成功經營有所貢獻的合資格參與者提供獎勵及獎賞。購

股權計劃所授出購股權的財務影響，於購股權獲行使前，不會記錄於本公司或本集團的資產負債表。

此外，購股權的成本亦無記錄於損益表或資產負債表。當購股權獲行使時所發行的股份會由本公司

按股份面值記錄作額外股本，而當每股行使價超逾股份面值時，則由本公司計入股份溢價賬。於行

使日期前註銷或已告失效的購股權，將自未行使購股權登記冊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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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分部資料

分部資料乃按以下兩種分部方式呈列：(i)按業務分部為主要分部呈報基準；及(ii)按地區分部為次

要分部呈報基準。

本集團之營運業務乃按業務性質以及所提供產品及服務劃分及管理。本集團每項業務分部代表一

個策略業務單位，提供之產品及服務所涉及風險及回報與其他業務分部有所不同。業務分部之詳情

概要如下：

(a) 建築分部提供及安裝防火級數木門組合、提供室內裝修及翻新服務以及其他木工工程；及

(b) 木材分部從事買賣木材業務。

釐定本集團之地區分部資料時，收益乃按客戶所在地劃分，而資產則按資產所在地劃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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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報表附註    二零零四年三月三十一日

4. 分部資料（續）

(a) 業務分部

下表載列按本集團業務分部劃分之收益、溢利／虧損及若干資產、負債及開支資料。

建築 木材 總計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分部收益：

向外界客戶之銷售 19,918 55,630 3,257 － 23,175 55,630

其他收益 3 12 － － 3 12

總計 19,921 55,642 3,257 － 23,178 55,642

分部業績 (14,670) (2,406) 429 － (14,241) (2,406)

利息收入 － 31 － － － 31

出售一家聯營公司之收益 299 －

經營業務虧損 (13,942) (2,375)

融資成本 (359) (113) － － (359) (113)

應佔一家聯營公司業績 311 －

商譽攤銷 (610) －

(299) －

除稅前虧損 (14,600) (2,488)

稅項 － (480)

股東應佔日常業務

虧損淨額 (14,600) (2,9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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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分部資料（續）

(a) 業務分部（續）

建築 木材 總計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分部資產 57,594 97,030 32,400 － 89,994 97,030

未分配資產 1,420 1,387

資產總值 91,414 98,417

分部負債 19,390 11,793 － － 19,390 11,793

負債總額 19,390 11,793

其他分部資料：

折舊及攤銷 3,502 2,555 1,457 － 4,959 2,555

未分配數額 610 －

5,569 2,555

呆壞賬撥備 288 1,947 － － 288 1,947

資本開支 65 13,652 － － 65 13,6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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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分部資料（續）

(b) 地區分部

下表載列按本集團地區分部劃分之收益及若干資產與開支資料：

香港 中國 總計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分部收益：

向外界客戶之銷售 19,918 55,630 3,257 － 23,175 55,630

其他收益 3 12 － － 3 12

19,921 55,642 3,257 － 23,178 55,642

其他分部資料：

分部資產 89,994 97,030 － － 89,994 97,030

未分配資產 1,420 1,387

91,414 98,417

資本開支 65 13,652 － － 65 13,6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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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營業額及收益

營業額指來自工程合約的合約收益適當部分，以及經扣除退貨及商業折扣後之售出貨品發票淨值。

營業額及其他收益與盈利的分析如下：

本集團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合約收益 19,918 55,630

買賣木材 3,257 －

23,175 55,630

其他收益及盈利

出售一家聯營公司之收益 299 －

出售固定資產之收益 2 －

利息收入 － 31

其他 1 12

302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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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經營業務虧損

本集團的經營業務虧損已扣除／（計入）下列各項：

本集團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折舊 3,502 2,555

商譽攤銷* 1,457 －

核數師酬金 750 880

僱員成本（不包括董事酬金  －  附註8）：

薪金及工資 2,936 3,119

退休計劃供款 228 142

3,164 3,261

土地及樓宇經營租約項下最低租金款項 750 504

呆壞賬撥備 288 1,947

匯兌虧損淨額 52 －

出售一家聯營公司之收益 (299) －

出售固定資產之收益 (2) －

利息收入 － (31)

* 本年度商譽攤銷計入綜合損益表「其他經營開支」一項。

7. 融資成本

本集團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租購合約利息 359 113



財務報表附註    二零零四年三月三十一日

浩基集團有限公司

二零零四年年報

35

8. 董事酬金

本年度，根據上市規則及香港公司條例第161條須予披露的董事酬金如下：

本集團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袍金 40 40

其他酬金：

薪金、花紅及其他實物利益 2,577 1,935

退休金計劃供款 63 60

2,640 1,995

2,680 2,035

袍金包括須付予獨立非執行董事之40,000港元（二零零三年：40,000港元）。年內，概無任何應付予

獨立非執行董事的其他酬金（二零零三年：無）。

酬金介乎以下範圍的董事人數如下：

董事人數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零至1,000,000港元 8 8

年內，概無就董事放棄或同意放棄任何酬金作出任何安排。



浩基集團有限公司

二零零四年年報

36

財務報表附註    二零零四年三月三十一日

9. 五名最高薪僱員

本年度五名最高薪酬僱員包括四名（二零零三年：四名）董事，彼等之酬金詳情載於上文附註8內。

其餘一名（二零零三年：一名）本年度最高薪非董事僱員的酬金詳情如下：

本集團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薪金、花紅及其他津貼以及實物利益 416 284

退休金計劃供款 12 12

428 296

酬金介乎以下範圍的最高薪非董事僱員人數如下：

僱員人數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零至1,000,000港元 1 1

10. 稅項

香港利得稅按本年度於香港產生的估計應課稅溢利以17.5%（二零零三年：16%）之稅率作出撥備。

香港利得稅已上調，由二零零三／二零零四年課稅年度起生效，因而適用於截至二零零四年三月三

十一日止年度全年於香港產生之應課稅溢利。

本集團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本年度開支－香港 － 480



財務報表附註    二零零四年三月三十一日

浩基集團有限公司

二零零四年年報

37

10. 稅項（續）

按本公司、其附屬公司及聯營公司所在國家之法定稅率計算除稅前虧損適用之稅項開支，與按實際

稅率計算之稅項開支之對賬，以及適用稅率（即法定稅率）與實際稅率之對賬載列如下：

本集團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千港元 % 千港元 %

除稅前虧損 14,600 2,488

按法定稅率計算之稅項 (2,555) (17.5) (398) (16.0)

毋須繳稅之收入 (636) (4.3) (196) (7.9)

不可扣稅之開支 868 5.9 679 27.3

未確認為遞延稅項資產之

稅項虧損 2,323 15.9 395 15.9

按本集團實際稅率計算之

稅項開支 － － 480 19.3

11. 股東應佔日常業務虧損淨額

截至二零零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公司的財務報表內處理的股東應佔日常業務虧損淨額為

19,656,000港元（二零零三年：溢利2,313,000港元）（附註25）。

12. 股息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中期  －零（二零零三年：每股普通股2港仙） － 13,440

13. 每股虧損

每股基本虧損乃根據股東應佔日常業務虧損淨額14,600,000港元（二零零三年：2,968,000港元）及

年內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672,000,000股（二零零三年：619,528,767股）計算。

由於截至二零零三年及二零零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內概無任何具攤薄作用的事件，因此並無

披露該等年度的每股攤薄虧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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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固定資產

本集團

傢具、
租賃物業 裝置及 汽車及

裝修 辦公室設備 遊艇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成本值：
年初 3,503 682 13,591 17,776
添置 2 63 － 65
出售 － － (324) (324)

於二零零四年三月三十一日 3,505 745 13,267 17,517

累計折舊：
年初 531 287 2,130 2,948
年內撥備 653 132 2,717 3,502
出售 － － (75) (75)

  於二零零四年三月三十一日 1,184 419 4,772 6,375

賬面淨值：
  於二零零四年三月三十一日 2,321 326 8,495 11,142

  於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 2,972 395 11,461 14,828

本公司

傢具、
租賃物業 裝置及

裝修 辦公室設備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成本值：
  年初 3,261 370 3,631
  添置 2 63 65

  於二零零四年三月三十一日 3,263 433 3,696

累計折舊：
年初 289 74 363
年內撥備 653 80 733

於二零零四年三月三十一日 942 154 1,096

賬面淨值：
於二零零四年三月三十一日 2,321 279 2,600

於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 2,972 296 3,268

於二零零四年三月三十一日，傢具、裝置及辦公室設備以及汽車及遊艇總額內包括本集團以租購合
約持有之固定資產賬面淨值分別10,000港元及5,794,000港元（二零零三年：分別35,000港元及
7,764,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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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商譽

收購附屬公司所產生已撥充資本作資產或於資產負債表確認之商譽數額載列如下：

本集團 千港元

成本值：

年初 －

收購附屬公司（附註26） 12,491

於二零零四年三月三十一日 12,491

累計攤銷：

年初 －

年內撥備 1,457

於二零零四年三月三十一日 1,457

賬面淨值：

於二零零四年三月三十一日 11,034

於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 －

16. 於附屬公司的權益

本公司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非上市股份，按成本值 36,801 36,801

應收附屬公司款項 46,490 39,996

應付附屬公司款項 (33,667) (18,604)

49,624 58,193

減值撥備 (10,400) (370)

39,224 57,823

應收／應付附屬公司款項乃無扺押、免息及無固定還款期。

本公司主要附屬公司於二零零四年三月三十一日的進一步詳情載於財務報表附註30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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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長期投資

本集團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非上市股本投資，按成本值 － 2,371

18. 應收賬款

於結算日，應收賬款的賬齡分析如下：

本集團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即期至90日 14,772 5,043

91日至180日 － －

181日至365日 － 9,148

超過365日 1,619 3,067

16,391 17,258

應收保固金 2,198 4,802

18,589 22,060

一般會於每個月就合約工程作出進度付款要求。信貸期平均為期兩個月，主要合約客戶則可延長至

六個月。合約工程的應收保固金一般於發出合約工程結算賬目結單後六個月至一年到期。

19.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本集團 本公司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按金及預付款項 21,177 28,974 21,167 28,841

其他應收款項 3,988 － 3,550 －

25,165 28,974 24,717 28,8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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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續）

於二零零四年三月三十一日的按金及預付款項賬目中，包括就採購作買賣用途之木材而向一名供

應商預付合共約21,000,000港元之按金。

於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之按金及預付款項賬目包括付予木材供應商合共約27,000,000港元之

按金，以購入本集團若干供應防火級數木門組合潛在合約所用木材。然而，由於有關合約招標最終

未獲批授，本集團已終止與木材供應商的購買合約，而按金亦於年內悉數退回。

20. 應付賬款

於結算日，應付賬款的賬齡分析如下：

本集團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即期至90日 8,610 782

91日至180日 － 259

181日至365日 － 66

超過365日 846 59

9,456 1,166

應付保固金 1,157 1,298

10,613 2,464

21. 應付董事款項

應付董事款項為無扺押、免息及無固定還款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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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租購合約應付款項

本集團租賃其若干辦公室設備、汽車及遊艇。該等租賃分類為租購合約，尚餘租賃期由兩至五年不

等。

於結算日，租購合約項下未來最低租金款項總額及其現值如下：

最低租金款項 最低租金款項現值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應付賬款：

於一年內 1,964 2,022 1,717 1,724

第二年 1,952 2,021 1,801 1,782

第三至第五年

（包括首尾兩年） 1,827 3,830 1,765 3,546

最低租金款項總額 5,743 7,873 5,283 7,052

未來融資費用 (460) (821)

租購合約應付款項總淨額 5,283 7,052

列作流動負債部分 (1,717) (1,724)

租購合約應付款項

長期部分 3,566 5,328

23. 遞延稅項

由於應課稅及可扣稅之暫時差額並不重大，故並無就遞延稅項作出撥備。

本集團於香港產生稅項虧損3,157,000港元（二零零三年：1,852,000港元），可供無限期抵銷錄得虧

損之公司之未來應課稅溢利。並無就已錄得虧損一段時間之附屬公司所產生虧損確認遞延稅項資

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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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股本

(a) 股份

本公司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法定：

每股面值0.1港元的普通股1,000,000,000股 100,000 100,000

已發行：

每股面值0.1港元的繳足普通股672,000,000股 67,200 67,200

(b) 購股權計劃

本公司全體股東已於二零零二年七月六日通過書面決議案有條件批准購股權計劃（「該計

劃」），除非另行註銷或修訂，否則，該計劃的有效期為自該日起計十年期間。該計劃的目的

在於讓本公司向經選定僱員及董事授出購股權，以作為彼等對本集團貢獻的獎勵及獎賞。

董事會（「董事會」）可酌情邀請董事會不時釐定為對本公司及╱或其任何附屬公司的發展

及成長有所貢獻的本集團旗下任何公司任何執行董事、非執行董事、獨立非執行董事及╱或

全職或兼職僱員，按每股1港元的價格接納購股權，以按下段計算的價格認購董事會所釐定

的股份數目。

該計劃所涉股份的認購價由董事會釐定並知會各承授人，將為下列的較高者：(i)於緊接授出

日期前五個營業日聯交所每日報價表所報股份平均收市價；或(ii)於授出日期（必須為營業日）

聯交所每日報價表所報股份收市價；及(iii)股份面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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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股本（續）

(b) 購股權計劃（續）

因行使該計劃及本公司任何其他購股權計劃項下所有未行使購股權而將予發行的股份數目，

最多不得超過不時的已發行股份總數30%（或倘適用，上市規則或聯交所可能不時准許的其

他較高百分比）。因行使根據該計劃及本公司任何其他購股權計劃可能授出的購股權而可予

發行的股份總數，合共不得超過67,200,000股，相當於本公司於股份在聯交所上市日期的已

發行股本10%。本公司可徵求其股東於股東大會上批准更新10%上限。然而，在此等情況下，

根據該計劃及本公司任何其他購股權計劃可能授出的購股權而可予發行的股份總數，不得

超過本公司於批准更新該上限當日已發行股本10%。倘悉數行使購股權將導致任何人士於

截至該授出日期止十二個月期間，因行使所獲授及將予授出的購股權而獲發行及將獲發行

的股份總數，超過本公司於授出日期的已發行股本1%，則不得向該名人士授出購股權。凡進

一步授出超過上述限額的購股權，必須經本公司股東於股東大會上批准。

向本公司董事、主要行政人員或主要股東或彼等各自任何聯繫人士（定義見上市規則）授出

購股權，必須經所有獨立非執行董事（不包括本身或其聯繫人士為準購股權承授人的獨立非

執行董事）批准。倘本公司建議向主要股東（定義見上市規則）或獨立非執行董事或彼等各自

的聯繫人士（定義見上市規則）授出購股權，而此舉將導致任何該等人士於截至該授出日期

止十二個月期間，因行使根據該計劃及本公司任何其他購股權計劃所獲授或將予授出的購

股權（包括已行使、已註銷及尚未行使的購股權）而獲發行及將獲發行的股份數目：(i)合共佔

於建議進一步授出日期的已發行股本逾0.1%；及(ii)按於授出日期聯交所每日報價表所報股

份的收市價計算，總值超過5,000,000港元，則進一步授出購股權必須經本公司股東於股東大

會上批准。如修訂授予身為本公司主要股東或獨立非執行董事或彼等各自的聯繫人士的承

授人的購股權條款，必須取得股東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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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股本（續）

(b) 購股權計劃（續）

購股權可根據該計劃的條款，於緊隨購股權獲接納及被視作已授出當日起至董事會知會各

承授人之日止期間內任何時間予以行使，惟該段期間不得超過購股權獲接納及被視作已授

出當日起計十年。根據該計劃，並無有關必須符合最短持有期或表現目標方可行使購股權的

一般規定。

待股東在股東大會上批准後，董事可隨時終止該計劃，惟於該計劃終止前授出的購股權將仍

然生效，並可根據該計劃條款予以行使。註銷任何已授出但未行使的購股權必須經本公司股

東於股東大會上批准。

已授出購股權的財務影響並不列入本公司或本集團的資產負債表內，直至該等購股權獲行

使為止，且並無就任何購股權的成本於損益表或資產負債表內列為開支。於行使購股權後，

因而發行的股份將由本公司按股份面值列作額外股本，而每股行使價高於股份面值的數額，

乃由本公司列入股份溢價賬內。於行使日期前失效或被註銷的購股權會於尚未行使購股權

的登記冊內刪除。

年內，概無根據該計劃授出任何購股權，於結算日亦無任何尚未行使的購股權。

25. 儲備

(a) 本集團

本集團本年度及過往年度的儲備及有關變動的金額呈列於財務報表第18頁的綜合權益變動

表內。

本集團之實繳盈餘指根據在本公司股份上市前進行集團重組所收購附屬公司之股份面值、

股份溢價賬及實繳盈餘超出就換取有關股份面值、股份溢價賬及實繳盈餘所發行本公司股

份面值的差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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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儲備（續）

(b) 本公司

保留溢利／

實繳盈餘 股份溢價賬 （累計虧損）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二零零二年四月一日 － － － －

收購附屬公司所產生 61,601 － － 61,601

發行股份 － 33,600 － 33,600

資本化發行股份 (27,554) (22,646) － (50,200)

股份發行費用 － (10,954) － (10,954)

本年度溢利淨額 － － 2,313 2,313

二零零三年中期股息 (13,440) － － (13,440)

於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

及二零零三年四月一日 20,607 － 2,313 22,920

本年度虧損淨額 － － (19,656) (19,656)

於二零零四年三月三十一日 20,607 － (17,343) 3,264

本公司實繳盈餘指根據重組所收購附屬公司股份的公平值，超逾本公司就交換該等股份所

發行股份面值的差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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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綜合現金流量表附註

(a) 收購附屬公司

附註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所收購資產淨值：

固定資產 14 － 3,576

現金及銀行結餘 － 162

預付款項及其他應收款項 9 1,544

應付租購合約款項 － (2,182)

9 3,100

收購產生之商譽 15 12,491 －

12,500 3,100

支付方式：

現金 12,500 3,100

收購附屬公司的現金及現金等價物流出淨額分析如下：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現金代價 (12,500) (3,100)

所收購現金及銀行結餘 － 162

收購附屬公司的現金及現金等價物流出淨額 (12,500) (2,938)

於二零零三年八月二十六日，本集團向一名獨立第三方收購MFT Epping Trading Limited（前

稱「Epping Trading Limited」）100%權益。MFT Epping Trading Limited主要從事買賣木材的

業務，並擁有分銷剛果共和國一名供應商所生產及加工全部木材之專利權。收購代價以現金

支付。

收購後，MFT Epping Trading Limited為本集團截至二零零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營業

額及除稅後溢利分別帶來3,257,000港元及429,000港元貢獻。

往年度收購的附屬公司並無對本集團的營業額帶來任何貢獻，惟對本集團截至二零零四年

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業績帶來除稅後虧損2,677,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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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綜合現金流量表附註（續）

(b) 年內，本集團以現金代價11,000,000港元收購一家聯營公司。本集團其後以行使認沽期權之

方式按同等款額將該聯營公司售予原來股東。

27. 經營租約安排

本集團根經營租約安排租賃其辦公室物業。物業的租賃期商定為三年。

於結算日，本集團根據不可撤銷經營租約應付未來最低租金款項總額如下：

本集團及本公司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一年內 958 825

第二至第五年

（包括首尾兩年） 399 1,357

1,357 2,182

28. 承擔

於結算日，本集團及本公司均無任何重大承擔。

29. 或然負債

於結算日，未有於財務報表中撥備的或然負債如下：

本集團 本公司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就租購合約向銀行

作出擔保 － － 5,230 6,6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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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主要附屬公司詳情

主要附屬公司之詳情如下：

註冊成立及 已發行及已 本公司應佔

公司名稱 營運地點 繳股本面值 股權百分比 主要業務

直接 間接

LFP Engineering Limited 香港 200,000 港元 － 100 提供及安裝防火級數

普通股 木門組合，以及

提供室內裝修與

翻新服務

MFT Epping Trading Limited* 英屬處女群島／ 1美元 － 100 買賣木材

剛果共和國 普通股

Tai Sang (Far East) Limited 香港 10,000港元 － 100 投資控股

普通股

Giant Gold Investments 英屬處女群島 1美元 100 － 投資控股

Limited 普通股

Profitown Venture Corporation 英屬處女群島 200美元 100 － 投資控股

普通股

鋒億有限公司 香港 10,000港元 100 － 持有汽車

普通股

首億發展有限公司 香港 10,000港元 － 100 持有汽車

普通股

* 於本年度新收購。

上表載列的本公司附屬公司乃董事認為對年度業績有重大影響或佔本集團資產淨值主要部分的附

屬公司。董事認為，呈列其他附屬公司的詳情將導致資料過於冗長。

31. 財務報表的核准

財務報表於二零零四年七月二十二日經由董事會批准及授權刊發。


